
    桃園市立武漢國民中學教職員工108 年度文康活動計畫表 

承 辦 人  

活動名稱  

活動日期  

活動地點  

活動內容 

 

簡要敘明行程、交通工具…等。 

參加人員 

員工    人、眷屬    人、其他    人，合計  人。 

以編制內教職員工 15 人以上為原則，並於校內公告 7 天以上。報名

參加名冊如附件。 

附件 2 



經費預算 預算補助每人      元，自行負擔      元。 

備    註 

承辦人員職責： 

1.掌握活動行程，宣布注意及配合事項。 

2.妥善處理臨時偶發事項。 

3.活動結束後，檢附貼妥原始憑證並經單位主管核章之動支經費請示

單、黏貼憑證用紙及活動照片（至少 4張）辦理請款。 

4.可列報之費用：包含交通費、住宿費、餐費、旅遊平安保險費及門

票等項目；自行開車者不得列支油資。（發票或收據請開學校統編：

29329144） 

承辦人員：           會辦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事室： 

 

 

單位主管：               會計室：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務處 

 

 

 

 
 


